
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

项目服务承诺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度目的与依据

为规范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各类项目服务行为，提高项目服务质量，维护捐赠人、受益

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结合《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章程》等规

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中心所有工作人员、项目志愿者以及参与

项目执行的合作机构和个人。

第二章 核心项目服务承诺

第三条 项目信息公开承诺

中心承诺依法依规公开项目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1. 中心项目管理制度、组织机构设置及岗位职责；

2. 项目年度工作报告、财务预算、资金收支明细及专项审

计报告；

3. 项目立项依据、执行进度、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效总结；

4. 项目资金筹集、拨付流程及具体使用情况；



4. 捐赠人、受益人信息（依法需要保密的除外）；

6. 其他依法应当公开的信息。

第四条 项目执行承诺

1.严格按照审批通过的项目计划书执行，确保项目资金专款

专用，不擅自变更项目内容与资金用途。

2.建立健全项目全流程管理制度，对项目立项、调研、实施、

监测、评估等环节进行全程监督，保障项目质量与实施效益。

3.尊重受益人的尊严和隐私，规范信息采集、存储与使用流

程，依法保护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4.及时向捐赠人、合作机构反馈项目执行动态，向社会公众

公示项目关键进展与成果。

第五条 捐赠服务承诺

中心承诺为捐赠人提供便捷、高效的捐赠服务，包括但

不限于：

1.提供便利的捐赠渠道；

2.及时开具捐赠票据；

3.定期向捐赠人反馈捐赠资金使用情况；

4.尊重捐赠人的捐赠意愿。

第六条 投诉处理承诺

1.中心承诺建立健全投诉处理机制，及时处理投诉和建

议；

2.中心承诺在收到投诉后，及时进行调查核实；



3.中心承诺对投诉人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第三章 项目服务标准和程序

第七条 项目信息公开标准和程序

1.标准：信息公开应及时、准确、完整，内容真实可追溯，

无虚假记载或重大遗漏。

2.程序：各项目组收集公开信息，指定专人负责信息公开审

核，经中心负责人审批后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

第八条 项目执行标准和程序

1.标准：项目应符合机构业务范围且具有可执行性；项目严

格按照计划执行，确保质量和成效。

2.程序：项目负责人撰写立项申请书→秘书长办公会研究审

定→经办部门采购遴选→授权签订项目合同→费用报销。

第九条 捐赠服务标准和程序

1.标准：捐赠服务应便捷、高效、透明。

2.程序：

捐赠服务：登记捐赠人信息→签署捐赠协议（如需）→开具

捐赠票据→按计划执行项目→定期反馈善款使用情况。

第十条 投诉处理标准和程序

1.标准：投诉处理应及时、公正、保密。

2.程序：登记投诉信息→组织调查核实→提出处理意见→跟

踪整改情况。

第四章 监督与问责



第十一条 内部监督

中心定期检查项目服务承诺落实情况。

第十二条 外部监督

接受社会公众、媒体、政府部门的监督。

第十三条 问责机制

对未履行项目服务承诺的行为，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制度解释与修订

本制度由综合事务部负责解释和修订，修订需经中心秘书长

办公会审议通过。


